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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英国海外火险委员会（ＦｉｒｅＯｆｆｉｃ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ｅｉｇｎ，简称 ＦＯＣＦ，１８６９—
１９８５年）是“日不落帝国”时期保险业垄断组织，力图操纵和支配世界火险市场，并旁及其
他险种市场。ＦＯＣＦ组织运行系统的“神经中枢”是委员会议事制度，用以遥控世界各地的
分支机构。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ＦＯＣＦ陆续在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即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并企图组建全国统一的洋商火险公会，从组织系统上完成了对旧中

国保险市场的控制。本文主要探讨 ＦＯＣＦ及其在华机构，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在机构设置上
实行公会委员会负责制，对 ＦＯＣＦ负责，接受 ＦＯＣＦ管理。ＦＯＣＦ对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实施
单一制管理模式，它们上下级关系明确、职责划分清晰，还设置了专门机构对四大洋商火险

协会的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总之，四大洋商火险公会是 ＦＯＣＦ在中国保险市场的机构延
展，它们在制度设计、市场控制等方面都与 ＦＯＣＦ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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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颜鹏飞曾在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委员会的资助下，翻阅了已解秘的伦敦 ＦＯＣＦ档案（１８７４—１９７４年），该档

仅卡片索引就达 ４０箱，据此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中英近代保险关系史研究———中国首家外商保险同业公会（ＦＩＡＳ）和

伦敦海外火险委员会（ＦＯＣＦ）考证》，《经济评论》２０００年第 ２期；《中西保险关系研究：英国海外火险委员会（ＦＯＣＦ）和中国近

代保险业》，《财经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０年第 １期。两篇论文的重点在于剖析 ＦＯＣＦ与中国保险业关系以及介绍上海洋商火险公

会之始末。

中国近代保险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部以英国为首的洋商保险业垄断旧中国保险市场以

及华商保险业与之抗争的历史。隐藏其后的 ＦＯＣＦ是洋商保险业的管理者、协调者和指挥者，而上
海、香港、天津以及汉口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则是 ＦＯＣＦ掌控中国保险市场最主要的操盘手。保险界老
前辈唐雄俊、叶奕德、林震峰等曾多次提及并一再强调：唯有揭开 ＦＯＣＦ的真实面目，方能真正了解中
国近代保险市场的运作机制、特征及内在规律。但囿于资料匮乏，学界关于 ＦＯＣＦ及其在华机构的研
究几近空白。迄今为止，仅有两篇文章问世，①本文系该研究的延续，旨在探讨 ＦＯＣＦ及中国四大洋
商公会内部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揭示中国近代保险史的本质特征，并由此推动学界在这一领域的

研究。

一、ＦＯＣＦ历史和组织沿革
ＦＯＣＦ与“国内火险委员会”（ＦｉｒｅＯｆｆｉｃ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Ｈｏｍｅ，简称 ＦＯＣ，１８６８—１９８５年）紧密相连，

因垄断而生。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火险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合谋的趋势。１８２９年，
部分英国火险公司达成了棉花厂、亚麻厂和酒厂最低保险费率协议；１８３２年，数十家保险公司把他们
的救火队合并起来，组成伦敦救火协会；１８４２年，伦敦地区的火险公司确立了定期例会制度；１８５３
年，一批公司初步联盟，组成“保险费率表公司联盟”；１８６８年，英国４８家火险公司组成国内火险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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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其成员包括太阳保险公司、凤凰火险社、皇家交换保险公司、商业联盟保险公司等。① ＦＯＣ由各公
司派代表组成，日常工作则由专家和书记员来完成，其主要任务是控制佣金和费率，制定行业纪律，

它的成立标志着英国火险业进入垄断时代。② 与此同时，英国正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地进

行经济扩张，ＦＯＣ的会员公司也开始了海外扩张之路。凤凰火险社早在 １７８６年就开展海外业务并
颁布了海外保险费率表，到１８４０年其海外保费达 ９万英镑，接近公司总保费的一半。另据统计，１９
世纪６０年代，英国保险公司在美国有１００多家代理；在 １８６９年英国已有 ２９种海外火险费率表投入
使用。为助力保险公司海外市场扩张，ＦＯＣ内一些从事英国海外殖民地火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于 １８６９
年组成 ＦＯＣＦ。③ ＦＯＣ与 ＦＯＣＦ均为英国保险业垄断组织，前者对内，后者对外。正如列宁所说：“资
本家的垄断同盟……首先就分割了国内市场，将本国生产几乎完全并入自己掌握之中。但是，在资

本主义下，国内市场是必然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以

及势力范围极力扩张。”④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英国保险业进入全球扩张时代，ＦＯＣＦ也呈膨胀发展之势，其会员数量和
分支机构大量增加。随着英国殖民版图的扩大，英国各大火险公司纷纷将重心转移至海外市场，英

国火险业进入了全面出口时代。１８９１年英国火险业总保费排名前三的火险公司：太阳保险公司、凤
凰火险社以及诺威奇联盟，它们海外业务占比分别是 ５７７％、６３６％、６９１％；到了 １９０５年，排行榜
出现了新变化，前三的公司变成了皇家交换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以及凤凰火险社，３个公司海外
保费占比又大大提高了，分别是６３６％、７６％、７６２％。⑤ 据统计，１９００年，２１家英资保险公司占据了
加拿大三分之二的保险市场份额；⑥到１９０４年，英国至少有 ３４家公司发展了海外火灾保险，总保费
为２１４０万英镑。⑦ 与之相伴，ＦＯＣＦ组织规模也不断扩大，ＦＯＣＦ会员大量增加。ＦＯＣＦ在 １８９１年共
有２３名会员公司，１９０４年上升为３３名，至２０世纪鼎盛时期已逾５０名。ＦＯＣＦ在海外保险市场的分
支机构，即区域性火险同业公会（Ｌｏ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也迅速扩张。据 ＦＯＣＦ案卷统
计，１９０４年它在全世界批准设立了 ２１个地区性火险同业公会，１９１７年上升至 ２４个，１９２９年增加到
４２个，遍布亚非拉。

２０世纪初，ＦＯＣＦ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委员会议事制度，为它进行国际扩张和垄断殖民地保险市场
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事务日见增多，ＦＯＣＦ运行模式也不断调整，并于
２０世纪初初步形成一套设计严密、机构复杂、分工细致的议事制度。它以全体委员会为基础，以各常
设委员会为主干，辅之以临时委员会，同时配置执行部作为行政事务助理机构，从而成为 ＦＯＣＦ组织
体系的神经中枢。

全体委员大会由全体正式会员共同组成，是 ＦＯＣＦ委员会议事制度的基础。全体委员大会设
有一名主席、一名秘书。从成立至 ２０世纪初，委员大会从开会时间到主席任命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ＦＯＣＦ成立之初，全体委员大会每年召开两次，时间不固定。机构膨胀后，由于事务增多，２０
世纪以后全体委员大会开会时间固定于每年 １、２、３、５、６、７、１０、１１月召开。通常情况下，会选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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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某个星期五，会期多为 １天；因 ８、９月两个月休会，所以 １０月事务议题较多，往往会期会持续
２到３天；１１月是年终总结会议，总结全年财务、工作等情况并布置新一年的任务。从成立至１８９１
年，太阳保险公司一直把持委员会主席之职；１８９１年 ＦＯＣＦ委员大会修改章程，规定“本委员会可
推行一名主持本委员会工作的主席，其任期直至推选出下届继任者为止”，①从此 ＦＯＣＦ主席由选
举产生。以上会期、主席产生方式的变化，是 ＦＯＣＦ规模扩张的结果，也是 ＦＯＣＦ治理模式走向成熟
的表现。

常设委员会的种类和数量并不固定，随着规模、需求的变化由全体委员会投票决定增设。１９０５
年，ＦＯＣＦ内部已经初步形成了分工运行、分区管理的常设委员会制度，其中最主要的几个常设委员
会是：总务委员会（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负责综合、组织和协调，是 ＦＯＣＦ的核心组织；三大
片区委员会即东方委员会（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南非委员会（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西印度
和南美委员会（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分管不同区域的地方协会，它们最主要
的任务就是处理各片区的费率问题；费率及规则违背委员会（Ｂ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ａｒｉｆｆａｎｄＴａｒｉｆ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是 ＦＯＣＦ监督组织，负责审定会员，包括地方协会会员是否存在违背 ＦＯＣＦ费率和法
规的情况；专家委员会（Ｅｘｐｅｒｔｓ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发挥技术辅助作用；会员准入委员会（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ｕｂ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负责会员入会、分级、升级以及退会的审查与考核；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全体委员大会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各常设委员才是 ＦＯＣＦ组织体系中
的掌权者。ＦＯＣＦ章程规定，全体委员大会有权随时任命或罢免 ＦＯＣＦ各办公室主任、经理或其他
重要官员。但是 ＦＯＣＦ所接收的报告或者议题先是交给各常设委员会，然后再形成报告送交全体
委员会进行审议、批复，这就意味着各常设委员会的报告对全体委员会的最终决定会产生深刻影

响。除此之外，各常设委员会还拥有一定的表决权，导致很多事务在各种常设委员会上就直接决定

或处理了。因为常设委员会权力过大，必然引发其他会员的不满。１９０４年全体委员会通过决议，
在章程中增加新条款：“各小组委员会所讨论的事务，如果大多数成员，即五分之四以上成员形成

了意见，尤其是已经生成的决定，全体委员会秘书具有知情权”，②但是此条款也仅保证了非常设委

员会会员的知情权。

临时委员会是对全体委员大会以及各常设委员会的重要补充，也使得议事制度更加灵活。它分

为两大类：一类是需提前申请且所有会员参加的临时委员大会；另一类是根据会员需要，经全体委员

大会任命的临时委员会议。为了更好地落实各级委员会决议，ＦＯＣＦ设置了委员会的行政助理机构，
即执行部（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由大会主席直接领导。此外，ＦＯＣＦ将办公室设在伦敦，与 ＦＯＣ总部在一起。
但随着这两个机构规模的扩大以及伦敦金融中心的变化，具体办公场地也不断调整。１９６２年迁至皇
后大街道安德儿玛丽大楼，此后２０年一直在此办公，直至１９８５年经英国垄断委员会判定其为垄断组
织，撒切尔首相下令解散 ＦＯＣ及 ＦＯＣＦ。③ 简而言之，２０世纪初 ＦＯＣＦ已形成一套规范化、专业化、制
度化运行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 ＦＯＣＦ是代表英国火险行业利益的同业公会，但其实质是代表大保险
公司利益的垄断组织。ＦＯＣＦ将会员分为３个等级，各常设委员会委员主要由第一等级会员组成，其
评级依据主要有入会时间、资产规模、总公司所在地、公司所交会费等。据 １９０４案宗记载，ＦＯＣ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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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员共有３３个。其中第一等级１３家公司，分别是阿特拉斯保险公司（建立于 １８０８年）、联盟保险
公司（１８２４年）、太阳保险公司（１７１０年）、诺威奇联盟火险社（１７９７年）、凤凰火险社（１７８５年）、联盟
火险社（１７１４年）、护卫者保险公司（１８２１年）、伦敦暨兰开夏保险公司（１８６７年）、利物浦暨伦敦环球
保险公司（１８６４年）、北英商业保险公司（１８６２年）、北方保险公司、皇家保险公司（１８４５年）、商业联
盟保险公司（１８６１年），①这１３家公司全部成立于 １８６９年前，且都是 ＦＯＣＦ发起公司，可谓是 ＦＯＣＦ
的资深元老。它们作为英国老牌公司，资本及规模一直在英国火险业前列。１９０４年英国火险公司总
保费收入排名前四的公司分别是皇家（净保费 ２８０万英镑），利物浦暨伦敦环球保险公司（保费 ２１０
万英镑），北英商业保险公司（保费１８０万英镑）和商业联盟保险公司（保费 １８０万英镑）。② 第二等
级有皇家交换保险公司等６家公司。第三等级有英国的中心保险公司、香港火险公司等 １４家公司。
第一等级会员牢牢掌握了 ＦＯＣＦ的主要权力。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初英国成为地跨五大洲的大帝国，ＦＯＣＦ也随即成为国际性的保险垄断组织。
它在海外市场，尤其是殖民地保险市场疯狂扩张，设置大量分支机构，以助力英帝国保险业的经济殖

民活动。它具有一套成熟的组织结构体系，不仅包含政策、费率制定管理单位，还有监督执行单位以

及技术指导辅助单位，成为英国管理庞大的海外火险市场的中枢组织，其工作业务已从火险扩展到

人寿保险和海上保险。③

二、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在中国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ＦＯＣＦ陆续在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即四大洋商火险
公会，并企图组建全国统一的洋商火险公会，从组织系统上完成了对旧中国保险市场的控制。

（一）四大洋商火险公会成立前的中国保险市场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以英资保险业为首的洋商保险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确定了其在中国市场
的垄断地位。１９世纪上半叶，因资本主义经济扩张，英商把商业意义上的保险带到中国，洋商保险业
由此发轫。１９世纪末，洋商保险业已发展成熟，编成了一个由沿海到内地的保险网络，同时洋商保险
公司资本和规模成倍增长，保险市场垄断地位初步建立。１８６６年，洋商保险公司在上海、香港、汕头、
厦门、福州、天津 ６个口岸城市的保险代理处有 １０２家；④到了 １８９４年，外商保险公司及其代理处已
经从沿海深入内地。粗略统计，洋商保险公司代理处有 ６８０个，其中上海 １４９个，香港 １４６个，澳门
１６个，台湾３５个，牛庄２６个，北平３个，天津４２个，汉口３９个，宜昌６个，重庆２个，烟台３７个，镇江
１１个，芜湖３个，九江１１个，宁波９个，温州福州４５个，厦门 ５５个，汕头 ２９个，广州 ３个，海口 ６个，
北海７个。⑤ 伴随着洋商保险网络的形成，洋商保险业的资本和规模迅速膨胀。据上海英国领事报
告统计，１８７５年当时上海六家保险公司谏当、于仁、扬子、保家行、华商保安、中日水险等的总资本共
达５７万英镑，按当时汇率折算约合白银２００万两左右。⑥ 到１８９５年底，这 ６家保险公司的额定资本
已达近１０００万两，⑦在不计算通货膨胀等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资本总额增长了近 ４倍，其中怡和洋行
下属的谏当保险公司增长至将近１８倍，详见表 １。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在华的大量投资进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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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洋商保险业的发展，以英商为首的洋商保险公司、分公司不断涌现。据《天津通志》统计，仅天津

一地，从１８９５至１９０６，短短１２年间，新增外商保险公司 ３１家，占前 ５１年的 ７９４９％，使天津外商保
险公司总数达７０家。其中有英商保险公司３６家，占据着天津保险业务的绝大部分份额。①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大公司与大洋行的联盟是洋商保险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 １９世纪 ６０
年代前后，ＦＯＣＦ主要公司已与在华英资洋行紧密勾连在一起，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如，１８５２年太阳
保险公司的代理行是广隆，１８５０年联合保险公司的代理行是怡和，１８６２年联盟火险社的代理行是宝
顺，②等等。２０世纪初，ＦＯＣＦ大公司的业务从沿海扩展至了内陆，并且与大洋行的联系更加紧密。
１９０４年，ＦＯＣＦ第一等级的１３家公司在上海均设有代理，而选择太古洋行作为代理公司的从 １８９４年
的４家增加到６家。这种情况在新市场更为突出，１８９４年，１３家公司仅有６家公司在天津发展业务，
到了１９０４年，增加至１２家公司，他们仅选择了９家洋行代理，而本地大洋行兴泰新就有 ３家的代理
权。１９０４年，１３家公司在汉口设有代理的公司有 ８家，仅由 ５家洋行代理。③ 总之，ＦＯＣＦ主要会员
公司与大洋行结成了利益同盟，其业务从沿海扩展至了内陆，成为了英资保险业乃至整个洋商保险

业的核心力量。

表 １ １８７５、１８９５年 ６家外商保险公司资本统计

公司 成立年份 １８７５年资本（镑） １８７５年资本（两） １８９５年资本（两）

谏当保险公司 １８０５ ２６６６６ １０１５８４７６ １７８７５００

于仁保险公司 １８３５ ５００００ １９０４７６１９ １７８７５００

扬子保险公司 １８６２ １５７０００ ５９８０９５２４ ４９６７８

保家行 １８６３ １５７０００ ５９８０９５２４ ３４０５８６０

华商保安公司 １８７１ ６００００ ２２８５７１４３ １０７２５００

宝裕保险公司 １８７０ ６００００ ２２８５７１４３ １５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１９４５３９４２９ ９６０３０３８

　　资料来源：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 ９８—１０２页；李必樟：《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 １８５４—１８９８年》，第 ３８４—３８５页。

说明：１８７５年汇率：１两 ＝５先令 ３便士 ＝６３便士，参见李必樟《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 １８５４—１８９８》，第 ３８５页。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华商保险业出现了第一次小高潮，为了夺回利权，华商保险业与洋商保险
业展开了一系列的竞争。洋务运动期间，华商保险业才刚刚开始起步，其后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中。

戊戌后，在晚清新政的推动下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民众反帝情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保险业也开

始受到统治阶级的关注，慈禧太后甚至亲自参与保险，“绘像赴美国赛会……已购保险五万元。”④受

此影响，华商保险公司数量有极大增加。从 １８７５年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成立到
１９００年２６年间，仅有１１家华商保险公司成立；而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５年，仅５年的时间又成立了１２家民
族保险公司。⑤ 于是，华商保险公司开始了与洋商保险公司的正面竞争，并对洋商保险业的市场垄断

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以至于洋商感慨到：“中国人学会外国人无形中教给他的生意经，并且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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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９４，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Ｄａｉｌ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１８９４，ｐｐ９０－３６１；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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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绘像保险》，《广益丛报》１９０４年第４４期。
笔者根据历年《申报》进行了初步统计，这１２家公司分别是：协安保险公司、济安燕梳公司、香港源安洋面火烛保险汇兑附

揭积聚按揭货仓公司、同益火险公司、香港小吕宋源盛汇理营业水火保险有限公司、华兴水火保险有限公司、华通水火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合众水火保险有限公司、万丰保险公司、源盛保险公司、华洋永庆人寿保险公司、香港仁安保险公司。



很好。现已证明，他是一个比他的导师更强的对手。在所有的中国口岸，都有华人的钱庄、华人保险

行、华人贸易团体、华人轮船公司，以及其它企业。”①为了打压华商保险，稳固市场地位，一些大洋行

和保险公司开始共同厘定费率，划一保价统一管理，集体行动，这种合谋也就成为了 ＦＯＣＦ来华的
前奏。

综上所述，洋商保险业的发展为洋商火险公会的成立奠定了物质基础；ＦＯＣＦ主要会员公司与大
洋行的结盟又为它们的成立奠定了现实基础；打压华商保险业、巩固市场地位则是洋商火险公会成

立的主观动因。

（二）四大洋商火险公会成立时间考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等地均已成立了“代理商协会”，以商讨费率，协调矛盾，

共同行动，这也是四大洋商火险公会的前身。因各地“代理商协会”规模与影响力都比较小，ＦＯＣＦ并
未对它们进行直接管理，主要通过约束会员公司及其代理的方式，达到控制目的。随着各地洋商保

险业发展，ＦＯＣＦ便筹划建立地方协会以加强控制，因洋商保险业发展水平不同，各地方协会成立时
间也大不同。

上海、香港两地的洋商火险公会成立于１８９５年。１９世纪末，上海和香港两地保险业发展水平遥
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所以两地也最早成立洋商火险公会。此前笔者已有专文论述了上海洋商火

险公会成立之始末，经过考证初步认定“上海洋商火险公会成立于 １８９５年 ５月 １６日”。② 关于上海

火险公会的成立，近期笔者又得到了三份新证据。在太阳保险公司《中国笔记》档案中保存了两份珍

贵的档案材料：一份是上海火险公会第一届年会备忘录，其中清楚记载了“１８９６年 ３月 ２６日下午 ３
点星期二在广州路２号召开了会员第一届年会。协会的主席巴勒德（ＪＡＢａｌｌａｒｄ）主持会议，名誉秘
书威克福特（ＷＷａｋｅｆｏｒｄＣｏｘ）”；③另一份则是 １８９６年上海火险公会委员会呈给 ＦＯＣＦ总部的报告

抄送件，“委员会高兴的报告，去年 ５月采用的协议和费率表平稳定运行，得到到了很好的维持……
收到 ＦＯＣＦ的邀请，协会的会员们一致决定于去年９月成为该委员会的附属机构，协会１至７号通告
提交给伦敦的委员会”。④ 另外，１９０１年５月１号《北华捷报》刊登新闻称：“第６届上海火险公会年

会召开……１９０１年４月１９号，星期五下午３点于上海北京路上的上海洋商总商会办公室召开的年
会。有 ４７家保险公司代表出席，会上主席宣读了去年协会财务，讨论了费率修改问题，并且选举出
了７位新一任委员会成员。”⑤这三份材料再次证明了上海火险公会于１８９５年成立，并于９月正式易
名。

天津洋商火险公会成立于１８９６年。据《天津通志·保险志》载，“１９１７年前后，天津外商保险公
司亦组织成立了天津火险公会。”⑥但是通过翻阅 ＦＯＣＦ档案，笔者发现天津火险公会成立时间应是
１８９６年。证据一：１８９６年１０月２号的 ＦＯＣＦ《会议纪要》载：“天津成立了一个地方协会，章程和费率

表已由代理商起草”，经全体会员大会讨论作出决议“同意成立天津地方协会，他们的费率表被视为

委员会费率表采纳”。⑦ 证据二，太阳保险公司档案《中国笔记》中收藏了两条关于天津费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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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１
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津通志·保险志》，第２２６页。
Ａｔａ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Ｏｆｆｉｃｅ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ｃｔ２，１８９６），ＦｉｒｅＯｆｆｉｃ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ｎｕｔｅｓ１８５９－１８９７，ＭＳ１８８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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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１８９７年７月１６日 ＦＯＣＦ关于天津费率问题处理决议记录以及回复信函。归纳起来内容大概
如下：５月１２日天津公会秘书来信建议降低天津租界区外籍人员居住的房屋费率，最后委员会决定
全权授权给天津依据情况处理。将意见抄送给天津地方协会的同时，因其领导北京地方协会，ＦＯＣＦ
秘书还附上了北平地区的房屋费率表。① 由此可以看出天津火险公会在１８９７年不但已经成立，而且
已被授予了北平地区的管理权。

汉口洋商火险公会则在迭经数年讨论后，在 ＦＯＣＦ直接干预下于 １９１７年成立。早在 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汉口已经成立了汉口代理商协会，并频繁开会讨论汉口费率等代理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
题。《中国笔记》档案中记载：汉口１３家代理公司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８日在汉口怡和洋行公司内召开
了汉口火险代理商会议，讨论了费率以及回扣问题；同年 ２月 ２８号又在同地召开了一次代理商会
议，也是讨论费率问题。② １９０５年，ＦＯＣＦ意识到“在汉口成立一个地方协会是有必要的”，③准备在
汉口组建成立地立协会；１９１０年７月７日委员大会上通过了决议：“批准（汉口）成立一个地方协会的
建议，前提是在那里有代表处的所有公司成为协会成员。当地方协会成立后，邀请其附属于本委员

会。为了确保决议得到执行，要求公司向他们的代表发出必要的指示，连同章程标准格式一起发给

他们。”④但是此决议下达后，汉口代理商迟迟未采取行动，直到 １９１７年汉口洋商公会才成立。据
ＦＯＣＦ卷宗载：１９２１年９月３０号和１９２９年４月４日全体委员大会上，宣读了汉口呈报的１９２１年３月
３０号以及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３日第４次和第１２届年会报告，⑤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汉口洋商火险公会确
实于１９１７年成立。另外，《天津通志·保险志》及《武汉市志·金融志》亦记载汉口洋商火险公会成
立于１９１７年。⑥ 但是为何从 ＦＯＣＦ下达命令筹备到汉口洋商火险公会成立，时隔 ７年之久呢？其主
要原因有二：一方面，２０世纪初 ＦＯＣＦ及英国大保险公司对于位于内地的汉口市场不重视。例如，
１９０４年，１３家 ＦＯＣＦ第一等级会员公司来汉口发展业务的仅有 ８家，而这些公司此时在上海和香港
全部都有固定代理商，天津市场也仅有阿特拉斯保险公司未设代理。⑦ 所以，在 １８９５年汉口召开的
代理商会议时，上海大洋行代理商巴勒去信建议道：“我认为现在与他们（英资大公司）在上海的代理

商进行接触不会有什么好效果，他们会以没有个人利益为由拒绝采取行动。”⑧另一方面，在 ２０世纪
初，汉口洋商保险业处于大洋行垄断状态，他们也不愿意过多的市场被分享。１９０４年，８家 ＦＯＣＦ
第一等级会员公司在汉口只有 ５家洋行代理，５家洋行分别是怡和、华昌、太古、顺宝以及隆泰。这
些洋行还代理了其他的小保险公司，华昌代理了 ７家保险公司，太古代理 ３家，顺宝代理３家。⑨ 可
见，在汉口市场，洋行代理与大保险公司的关系中，洋行占有主导地位。为此，这些大洋行竭力想维

持现状，这种心态在 １８９５年汉口代理商协会主席高登（ＷＧＧｏｒｄｏｎ）的话中尽显无遗。高登是汉
口隆泰洋行的负责人，该行同时代理了北英商业保险公司以及商业联盟保险公司两家大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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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长达十余年。他在 １８９５年汉口代理商协会上讲道：“我不认为现在与那些还没有在汉口设
代表处的代理商接触会有好的效果……鼓励他们（英资大保险公司）来汉口拓展业务，这会加剧汉

口保险的竞争。”①由于大洋行代理与大保险公司的利益博弈，汉口洋商火险公会迟至 １９１７年才
成立。

（三）四大火险公会内部组织结构

在 ＦＯＣＦ统筹和影响下，四大火险公会内部组织结构大同小异，也实行委员会议事制度。相较于

ＦＯＣＦ，四大火险公会议事制度的特点是结构简单，权力集中，其主要机构分为全员大会以及公会委员
会两类。

全员大会包括年度大会、普通会议以及特别会议，其中仅年度大会按章程规定每年必须召开一

次。四大火险公会召开的时间略有不同，上海火险公会年会定于每年２月召开，②天津火险公会年会
则定于每年１月召开。③ 年度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产生公会委员会委员、公会主席、副主席、任命
秘书以及通报每年度公会的财务情况；有时也会讨论由主席提议的其他提案。④ １８９６年上海火险公
会第一届年会有１７位会员参加，４年后参加年会的的会员就增加 ３９位，⑤１９０１年又增至 ４６位，⑥上

海火险公会发展速度惊人。普通会议和特别会议的召开时间并不固定，往往是处理一些公会需要

集体表决的重大事件，如开除会员、讨论制订、修改以及解释费率、消防设备配额、降低特殊费率等。

全体会员大会参会者不得少于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否则视为无效会议，同时通过决议必须得到四

分之三的参会者支持；会议通知及其讨论的主题应至少在会议召开之日前十天分发给各个会员

公司。⑦

公会委员会是四大洋商火险公会的实权机构，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对 ＦＯＣＦ负责。公会委员会委
员由年会选举产生，接受 ＦＯＣＦ领导和监督，并严格执行 ＦＯＣＦ指示。委员以主席为首，秘书负责行

政后勤。各地方火险公会委员聘任时间以及数量也因时因地因规模各有差异。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以
前，公会委员由８人组成，其中包括主席和副主席各 １人，任期为 １年。随着公会规模的扩大，１９２３
年上海火险公会修改章程。新章程规定，公会委员会委员共１０人，并从１０人中选出５名组成执行委

员会，任期为１年；另５名成员任期为２年；同时规定上海洋商火险公会所有行政办公室主任的任期
均为２年，任期届满后，空缺位置应由执行委员会委员填补。⑧ 天津火险公会委员会也设“主席、副主
席和委员若干人。天津火险公会的委员２年改选１次”。⑨ 相比之下，上海火险公会对于公会委员会
的规定更细，分工也更明确。

公会委员会基本被大洋行、大保险公司所垄断。虽然公会委员会是由年会选举产生，且每年或

每两年进行改选，但是章程并未规定不能连任，大洋行、大保险公司也就轻而易举地掌控了公会委员

会。通过现有１８９５、１８９６、１９０１以及１９１９年的上海洋商火险公会委员信息分析，该委员会几乎被怡

和、太古、巴勒、瑞记等大洋行所垄断，而这些大洋行又与英国大保险公司紧密勾结在一起，详见表 ２。
总之，上海洋商火险公会与 ＦＯＣＦ总部所维护的利益群体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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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３１５２２／６３，Ｇｕｉｌｄｈａｌ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沈雷春：《中国保险年鉴１９３６年》，中国保险年鉴社１９３６年版，第３８７页。
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津通志·保险志》，第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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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上海洋商火险公会历年委员公会委员名单

当选时间 姓名 职务 所属洋行 所代理的主要保险公司

１８９５

ＪＡＢａｌｌａｒｄ 主席 巴勒洋行 北英商业保险公司、护卫者保险公司

ＦｒｅｄＷＳｕｃｈ 司库 裕昌洋行 北方保险公司

ＨＥＫｅｍｐｔｈｏｒｎｅ 荣誉秘书及消防队主管 新西兰保险公司

Ｇｒａｈａｍ 委员 太阳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８９６

ＪＡＢａｌｌａｒｄ 主席 巴勒洋行 北英商业保险公司、护卫者保险公司

ＦｒｅｄＷＳｕｃｈ 司库 裕昌洋行 北方保险公司

ＷＷａｋｅｆｏｒｄＣｏｘ 荣誉秘书及消防队主管 瑞记洋行 北英暨兰开夏保险公司

ＣｈＢｉｒｔ 委员

ＡＦｌｅｅｔ 委员 怡和洋行 香港火烛保险公司

ＢＷｉｌｌｉａｄＤＬｉｔｔｌｅ 委员 中和洋行 凤凰火险社

ＥＡＰｒｏｂｓｔ 委员 公平洋行

ＪＲｉｅｆ 委员 禅臣洋行 太阳保险公司

１９００ ＢＷｉｌｌｉａｄＤＬｉｔｔｌｅ 主席 中和洋行 凤凰火险社

１９０１

ＪＡＢａｌｌａｒｄ 主席 巴勒洋行 北英商业保险公司、护卫者保险公司

ＨＲＫｉｎｎｅｒ 副主席

ＷＷａｋｅｆｏｒｄＣｏｘ 委员 瑞记洋行 伦敦暨兰开夏保险公司

ＡＦｌｅｅｔ 委员 怡和洋行

ＢＷｉｌｌｉａｄＤＬｉｔｔｌｅ 委员 中和洋行 凤凰火险社

ＨＴ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委员 太古洋行

ＨＣｒｏｍｂｉｅ 委员

ＳｔＥＷａｒｎｅｋｅｎ 委员 禅臣洋行 太阳保险公司

１９１９

ＥＣＥｍｍｅｔｔ 主席 怡和洋行

ＥＪＡｒｎｏｌｄ 委员 嘉利洋行

ＧＪＧＨｉｌｌ 委员 皇室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ＣＭＧＢｕｒｎｉｅ 委员 保安保险公司

ＡＲＨａｒｒｉｓ 委员

ＨＩｔｏ 委员

ＬＧｕｎｎｅｒ 委员

　　资料来源：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Ｃｏｒｅａ，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ｉｔｓ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ａｌａｙＳｔａｔｅｓ，Ｓｉａｍ，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Ｉｎｄｉａ，Ｂｏｒｎｅ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ｓ，

＆ｃ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９４，ｐｐ１２３－１４９；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Ｃｏｒｅａ，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ｉｔｓ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ａｌａｙＳｔａｔｅｓ，Ｓｉａｍ，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Ｉｎｄｉａ，

Ｂｏｒｎｅ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ｓ，＆ｃ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８，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Ｄａｉｌ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０８，ｐｐ６４０－７５０；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Ｃｏｒｅａ，Ｉｎｄｏ

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ｉｔｓ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ａｌａｙＳｔａｔｅｓ，Ｓｉａｍ，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Ｉｎｄｉａ，Ｂｏｒｎｅ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１８，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Ｄａｉｌ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１８，ｐｐ９２０－

１６３０；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ａｎｄ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Ｇａｚｅｔｔｅ，１８９７年 １１月 ９日、１９０１年 ５月 １日、１９１９年 ２月 ２６日相关报道；Ｃｈｉｎａ４，ＭＳ３１５２２／

６４，ｐｐ２１－３６

另外，中国四大洋商火险公会的业务范围已不仅限于火险，而且旁及多个险种，换言之，非火险

险种的保险技术和相应技术规定和条款，其中包括费率制定都听命于 ＦＯＣＦ，或参照其规定执行。例
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天津火险公会就根据业务需要，设有专门的“水险委员会”和“汽车委员会”，同
时设“费率委员会”为不同险种设计费率表。①

（四）四大火险公会外部组织网络

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十分善于发展与外部组织的网络联结。在横向上，与其他保险同业组织保持

紧密合作，结成了保险同业网络，进一步扩大了其在洋商保险业的影响力；在纵向上，与洋商总商会

相勾结，利用洋商在华特权，操控中国保险市场。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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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津通志·保险志》，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在 ＦＯＣＦ支持下，各地洋商火险公会与其他洋商保险公会组织在业务范围、保费率、市场秩序等
方面有许多合作之处，同时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更重视信息互通，共谋进退。１９２３年，中国政局动
荡，社会混乱。ＦＯＣＦ总部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的生命财产越来越不安全，建议中国各地方火险协会把
手中所拥有的保险信息，即损失、赔付等，以电报的形式发送给水险协会、人寿与意外事故险协会，①

以方便它们指导其会员公司的保险业务。１９２９年，上海洋商火险公会向 ＦＯＣＦ报告，其部分会员认
为“代理商章程”中部分规定与华北机动车联合会的规定有冲突，应该进行调整。ＦＯＣＦ指示“火险
协会的会员如果从事机动车保险业务，应要求他们加入机动车保险协会的会员”，同时机动车业务上

以华北机动车联合会规定为依据。② 这些洋商保险同业组织不仅信息上互通有无，还建立了有形的

组织加强联系。例如，上海地区共有三家洋商保险公会，分别为华北机动车联合会、上海水险公会以

及上海洋商火险公会。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三大公会派代表组成一个松散的洋商保险业联盟，即上海保险
公会，“它们由２８家在上海经营业务的洋商保险公司会员组成，却代表了 ２００多家在上海经营业务
的代理商和公司利益”。③ 毋庸置疑，此联盟进一步助力了洋商保险业对上海保险市场的垄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在华的洋商保险同业公会中，以洋商火险公会成立的时间最早，实力也

最为强大，其他洋商公会均以其马首是瞻。以上海为例，华北机动车联合会和上海水险公会均是 ２０
世纪后成立的，历史远短于上海洋商火险公会，且上海火险公会的会员数倍于前两者。１９３６年，华北
机动车联合会、上海水险公会以及上海火险公会的会员数量分别为 ３５、３６、１４３；④到了 １９３７年，华北
机动车联合会、上海水险公会会员数量增加至 ５３和 ５４。⑤ 而且三家公会的会员多有重叠，所代表群
体利益一致。１９３６年，华北机动车联合会 ３５个会员中有 １５个与上海火险公会重叠，其中包括联合
保险公司、阿特拉斯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等；上海水险公会 ３６个会员中有 ２３个与上海火险公会
重叠，其中包括太阳保险公司、诺威奇联盟火险社、凤凰火险社、联盟火险社、护卫者保险公司、伦敦

暨兰开夏保险公司、利物浦暨伦敦环球保险公司、北英商业保险公司、北方保险公司、皇家保险公司、

联盟保险公司等。⑥

各地洋商火险公会与洋商总商会的联系也十分紧密。洋商总商会作为洋商的总组织，在洋

商中居于“中心联络所或协调机构的地位，并可随时将所征集的有关各国商业利益的意见向中国

政府和各国驻华使节们反映”。⑦ 有鉴于此，各地洋商火险协会极力靠近和拉拢洋商总商会。上

海洋商火险公会以会员的身份加入到了上海洋商总商会，同时也得到了上海洋商总商会极大的

支持。１８９７年、１９００年、１９０１年，上海火险公会这三年年会召开地址都借用上海洋商总商会办
公场所。１８９７年，上海洋商总商会开会讨论协调洋商内部问题，上海火险公会的费率问题此提上
了大会议程。⑧ 除此之外，受 ＦＯＣＦ的连带关系影响，各地洋商火险公会与当地英领事馆关系也非常
紧密。

总之，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上海、香港、天津、汉口四大洋商火险公会陆续成立，它们有一套内
部结构简单、权力集中以及外部关系网庞大的运行机制。之后，ＦＯＣＦ便以四大洋商火险公会为核
心，逐步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管理机构网，其分支甚至扩张到东北地区。据 １９２６年 １２月 ５号的《滨
江时报》载，哈尔滨洋商火险公会于“１９２６年１２月成立……公推义和洋行富德君为会长，乃威洋行乃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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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Ｊｕｌｙ１９，１９２３），ＦｉｒｅＯｆｆｉｃ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ｎｕｔｅｓ１９２３，ＭＳ２９４８７／２３，Ｇｕｉｌｄｈａｌ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ｐｒ４，１９２９），ＦｉｒｅＯｆｆｉｃ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ｎｕｔｅｓ１９２９，ＭＳ２９４８９／３２，Ｇｕｉｌｄｈａｌ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ｈｏｗ，ＣＰ，“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Ｆｅｂ２７，１９３８
沈雷春：《中国保险年鉴１９３６年》，第４０４—４１４页。
沈雷春：《中国保险年鉴１９３７年》，第２８６页。
沈雷春：《中国保险年鉴１９３６年》，第４０４—４１４页。
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１８４３—１９５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８页。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ａｎｄ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Ｇａｚｅｔｔｅ，Ｎｏｖ１９，１８９７



威君为秘书长，永丰洋行欧礼丰君为会计长”，其成员有 ２８家。为便于控制，ＦＯＣＦ将所有在华分支
机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四大火险公会直接管理，即中国其它地区洋商火险公会，它们由 ＦＯＣＦ授
权按区域归四大火险公会管辖。北平火险公会成立后，隶属于天津火险公会管辖；广州火险公会则

归香港火险公会管理。① 另一类是受 ＦＯＣＦ直接管理，即四大洋商火险公会。虽然目前还没有材料
明确指出上海洋商火险公会是 ＦＯＣＦ在华分支机构的领导者，但中国各洋商公会皆以上海马首是瞻。
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唯上海洋商火险公会仅接纳洋商会员，其他三家皆吸纳华商。然而上海洋商火

险公会会员数最多，实力最强，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洋商火险公会的“老大”。据 １９３７年《中国保险年
鉴》统计，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火险公会会员分别有 １４２、１０８、１１９、９１家公司。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
ＦＯＣＦ曾有意组建全国统一的中国洋商火险公会，多次授意上海洋商火险公会筹办此事，最后虽然未
遂，但上海洋商火险公会的地位也不言而喻了。

三、单一制管理下的 ＦＯＣＦ与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关系
四大洋商火险公会是 ＦＯＣＦ组织体系在中国市场的延续，ＦＯＣＦ拥有最高权力，对四大洋商火险

公会实行单一制管理。

ＦＯＣＦ与四大洋商火险公会是典型的上下级关系。首先，四大洋商火险公会从成立到解散、从内
部结构的设计到费率的制定修改都需经 ＦＯＣＦ批准。１８９６年，ＦＯＣＦ批准成立天津地方协会的同时
批准了天津代理商协会草拟的章程；②１９３４年，天津地方协会修改章程，报送 ＦＯＣＦ批准。为此，
ＦＯＣＦ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并且将讨论方案报送全员大会批准。１９３４年 ２月召开的全体委员
会上，天津协会新章程最后获得批准，但要求天津对“会员资格”以及“协会的权力”等多项条款规定

进行修改。③ 其次，它们拥有的地方市场管理权力来源于 ＦＯＣＦ的授权，四大洋商火险公会不能越权
管理。１９２０年，上海洋商火险公会擅自修订青岛和济南的费率表，马上引起了 ＦＯＣＦ的不满，总部下
达指令“上海地方协会无权对通商口岸采用的费率进行修改”；④１９２２年全体会议上又再一次警告和
提醒上海火险公会“青岛和济南的费率表使用的是 ＦＯＣ（Ｆ）费率表，并在 ＦＯＣＦ的控制之下，没有本
委员会授权不得进行变更”。⑤

ＦＯＣＦ与四大洋商火险机构职责划分清晰，四大洋商火险公会有一定的自治权。ＦＯＣＦ掌握费
率、法规制定权、监督权以及外联权，同时也在分保、消防等方面对地方协会提供协助。ＦＯＣＦ的主要
职权有：（１）制定、修改、审核并向地方协会提供全球各地费率表；（２）制定、修改、审核 ＦＯＣＦ总部及
各地的章程、法规；（３）提供消防施备、消防技术指导服务；（４）要求其会员协助地方协会提供分保服
务；（５）监督地方协会费率、法规的执行；（６）协调 ＦＯＣＦ会员的关系或矛盾；（７）保持与英国乃至国际
社会中组织团体或政府的关系，等等。中国四大洋商火险公会的职权主要有：（１）草拟本地费率表、
章程等；（２）接收新会员或办理会员退会；（３）管理代理商，规定“佣金”、“回扣”等标准；（４）解释费
率表，确定风险等级，管理消防设备的使用；（５）协调地方会员矛盾；（６）提供分保平台；（７）特殊赔案
的审批；（８）维持与当地政府或团体组织的关系；等等。

ＦＯＣＦ设置了专门机构对四大洋商火险公会的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按 ＦＯＣＦ规定，东方委员
会管辖范围为东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其中就包括中国地区公会组织；１９０４年又授权给费率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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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委员“监督不仅限于委员会成员，同时包括地方协会成员公司”。① 有时 ＦＯＣＦ会根据需要，在各
地方委派专职监督员。例如，１８９８年天津洋商火险公会致信给 ＦＯＣＦ，推荐奥斯沃德（ＲＯｓｗａｌｄ）为

天津地区的监督员。②

四大洋商火险公会的成立标志着 ＦＯＣＦ从组织系统上加强了对旧中国保险市场的控制，从而形

成了以 ＦＯＣＦ及其在华机构为核心的新格局，也给近代中国保险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ＦＯＣＦ及其在华机构加快了中国保险业现代化进程，这是必须给予肯定的。ＦＯＣＦ在控制中

国市场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向中国保险市场输出先进的经济补偿制度、保险技术以及保险人才，许多

洋商保险买办后来都转化为华商保险公司的创办人。③ 另外，ＦＯＣＦ及其在华机构对于近代保险市场
的统一和规范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ＦＯＣＦ在华直接设立分支机构后，基本统一了火险费率，

改变了市场上火险费率混乱的局面。１９世纪上半叶至中期，此时主要由洋行代理少量沿海开放口岸

的保险业务，而且主要承保洋商业务，各国的保险公司也只承保来自各自国家的业务，火险费率即以

各自国家的火险费率为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至１９世纪末市场费率则进入混乱阶段，洋商公司一方面

以其母国火险费率为准，另一方面为争取华商业务，对华商业务费率又作特殊对待，导致市场费率极

为混乱。为此，上海部分洋商保险公司反复开会协商，希望能“公同议定保费章程，一律遵守，庶无彼

此轩轾之弊”。④ 但此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上海仍频繁出现“提前支付保费而降低费率”的事情。而

ＦＯＣＦ对费率的管控则极为严格，上海洋商公会成立后，ＦＯＣＦ明令“将来不允许因提前支付几年的保
费而降低费率”。⑤ 所以，ＦＯＣＦ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后，除了日商外，各国保险公司均使用洋商火险公

会制定的火险费率，“中外保险公司的火险费率是统一的”。⑥ 与积极作用相比，ＦＯＣＦ对中国市场的

消极影响更大。它们利用洋商在华特权，打压华商保险业，巩固了洋商保险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从中

国攫取了巨额利润。１９４６年，英国组成经济团访华，ＦＯＣＦ递交了一封关系中英保险业关系的情况说

明，其中讲道：“英国保险公司在华经营历史已有１００余年，所得保费总量相当大，作为一种英国无形

出口，是一项巨大的资产。”⑦据笔者初步估算，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洋商保险业从中国保险市场攫取的

保费，平均每年约为２７００万至４５００万元不等，占据中国总保费 ９０％的份额，其中因再保险业务的
得保费约为１９００万至２９００万元。华商保险公司分保率高达 ７０％，每年因分保给洋商损失的保费

约为９００万至１４００万左右，其中绝大多数均为英商所占。除去分保费后的，华商总保费收入年均仅

为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洋商保险业以 ＦＯＣＦ为中心操控和垄断市场的同时，华商保险业以及国民

政府也力图摆脱控制、打破垄断，并与之展开了一系列的直接斗争。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ＦＯＣＦ筹建“中

国洋商火险公会”，企图成为整个中国保险市场监管者。此计划立刻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恐慌，为了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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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保险市场年均保费，学界还未考证出确凿数字。大部分学者，如谢国贤、陈郁、张奇瑛等皆认为抗战前中国年均保

费约为３０００万至５０００万元左右不等。对于中外保险公司所占份额，有两种说法：其一，洋商６０％，华商４０％；其二，洋商９０％，华商
１０％。其实两者并无矛盾，因为前者指的是直接保险市场总保费，后者则是包括再保险收入的总保费，其中洋商保险公司从华商总
保费中又获得了７０％的再保险保费。笔者在此基础上，查阅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经济年鉴》以及《保险年鉴》，得此数据。



制该计划，拿回对中国保险市场的监督与管理权，广州国民政府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３１日颁布《广东省整
理保险事业暂行条例》。其中第一款第１条就明文规定“政府财政厅有监督管理及保证取缔境内一
切保险事业之权”，并且对洋商在华经营保险业作了许多限制性，如洋商经营保险业务机构需存入 ５
万元毫洋保证金；注册登记需缴纳１００元注册费，以及向洋商保险机构征收一定额的保险税和印花
税。① 为此，ＦＯＣＦ马上指示香港火险公会纠集各国洋商保险业代表，伙同洋商总商会，同时借助英国
领事馆及英国外交部，向广东地方当局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施压，最后执行《广东省整理保险事业暂

行条例》之事不了了之，②但是 ＦＯＣＦ的“中国洋商火险公会”计划也随之流产。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以
后，国民政府又陆续组建中国保险公司、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以及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等国营保险

机构，对于后期与 ＦＯＣＦ的关系起了关键性牵制作用。由于受篇幅所限，ＦＯＣＦ与国民政府的博弈问
题笔者日后将专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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